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景致。 

（二十六）本院陳委員唐山，為中國總理溫家寶於政協會議提出照顧台

灣中南部基層的主張後，國台辦副主任鄭立中隨即走訪台灣

中南部，儼然成為台灣執政黨，顯見中國統戰作為日趨細膩

，不容輕忽，爰建請政府嚴密關注中國深入台灣各層面之現

象，速擬因應方案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日前，陳沖院長到雲林縣參觀工廠時，廠商提到中國平潭實驗區政治意圖大於經濟思維，

統戰意圖十分明顯，恐有台商誤入圈套，院長雖稱平潭計畫「不單純只是經濟目的」，但

政府四年來不但沒有因應統戰的有效作為，反而執意擴大開放，令人憂心。 

二、近年來，政府很少提及「統戰」一詞，但中共中央統戰部卻從未停止對台滲透工作。為達

成統一目的，統戰部於 1989 年成立第五局，專門主管台灣和港澳在中國投資者的統戰工作

，據悉當時台塑即被列為重要統戰對象，近如 2012 年 1 月 17 日在北京舉辦的黃埔軍校同

學會，統戰部副部長尤蘭田即指出，黃埔軍校同學會作為愛國統一戰線的重要組織，堅持

新形勢下反獨促統工作發展的正確方向，以民族情、同窗情、袍澤情為紐帶，密切與島內

黃埔組織的聯繫。 

三、尤有甚者，剛落幕的十一屆全國政協五次會議，3 月 14 日通過政治決議，要進一步擴大與

台灣島內黨派團體、社會組織、各界人士和基層民眾的交往，重申「和平統一、一國兩制

」的對台方針。令人憂心的是，據悉中國已在台灣各鄉鎮建立聯絡人的機制，各地連絡人

將以旅遊為名，分批前往中國接受講習與統戰教育，並給予實質的工作津貼。 

四、以上事證顯示，中國的統戰作為不是過去式，而是現在進行式，雖然各界不斷警告，政府

往往未加重視，但我們從文化、宗教、教育、學術等各種交流，以及中國對台商施加政治

壓力的作為看來，確實充滿「統戰」痕跡，爰建請政府： 

(一)深入瞭解中國在台灣各鄉鎮及社會基層的統戰作為，經查如有違反法令之行為，悉應依

法論處。 

(二)訓令各級公務人員嚴守公務員服務法等相關法令，勿接受招待前往中國旅遊或收授自中

方的餽贈。 

（二十七）本院曾委員巨威，針對財政部長劉憶如認為去年（100 年）調

降營所稅稅率後，稅收不減反增，是為雙贏，備感質疑。97
年金融海嘯衝擊全球經濟，我國亦受影響，造成景氣低迷，

經濟成長萎縮，失業率攀升，直到 99 年經濟復甦，其經濟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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現反映在 100 年的營利事業所得稅收增加，但其數據仍未達

到發生金融海嘯前（96 年）的稅收水準，尚難謂為劉部長所言

的雙贏局面。有鑑於此，對於「稅率調降、稅收增加」，應

具體提出因果關係說明或其依據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財政部長劉憶如日前於媒體提出去（100）年營所稅稅率由 25%降至 17%，但營所稅稅收不

減反增，相較 99 年度增加八百多億元，達到「稅率調降、稅收增加」的雙贏局面。 

二、然所得稅具有自動穩定功能，隨著社會經濟發展發揮調節作用。97 年受金融海嘯衝擊，造

成經濟不景氣，故 98 年營所稅收較前一年度減少 1110 億元，99 年營所稅收較 98 年減少

484 億元。99 年經濟成長率為 10.72%，使得 100 年營所稅稅收較 99 年度增加 797 億元，此

現象應為經濟復甦之稅收反映，未料卻被劉部長解釋為 100 年調降營所稅稅率，增加投資

誘因，降低企業成本導致的結果，此外，但若將 100 年營所稅稅收與其相當經濟環境表現

的 96 及 97 年營所稅稅收相比，也未達到相當水準。 

三、因應促進產業升級條例於 98 年底落日，不再提供租稅減免，預計能增加 1500 億稅收。惟

由於促進產業升級條例的抵減稅捐優惠期間尚未完全結束，但未適用促進產業升級條例的

企業則是立即享受降稅優惠，故 100 年營所稅稅收的增加當亦非促產取消減免稅所致。 

四、OECD 國家調降公司所得稅稅率後，公司所得稅稅收占 GDP 比重及公司所得稅稅收占總稅

收比重，均呈增加趨勢，但我國營所稅稅收占 GDP 比重，96 及 97 年分別為 2.96%與 3.53%

，100 年度僅為 2.67%；營所稅稅收占總稅收比重，96 及 97 年分別為 22.07%與 25.29%，

100 年度僅為 20.81%，由此可見，營所稅率調降的稅收結果尚難確定，故對劉部長所言的

「稅率調降、稅收增加」備感質疑，爰請劉部長說明此話的依據及因果關係。 

（二十八）本院曾委員巨威，針對隨著日本最大 DRAM 廠爾必達申請破

產保護，除了衝擊相關 DRAM 市場之外，我國銀行也隨之面

臨風險。台灣銀行、第一銀行、兆豐銀行等日本分行於 2009
年參與爾必達 1,000 億日圓（約 390 億台幣）聯貸，統計目前

貸款餘額 65 億元，由於爾必達申請重整，財產將被保全，後

續債權如何處理仍須與日商銀行協商。為了保護國內廣大民

眾權益，特此要求金管會與八大公股行庫提出相關因應措施

，及公開說明已經提列的備抵呆帳，是否足以沖銷此呆帳危

機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
